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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惠政办〔2011〕4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惠济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2010 年，郑州市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试

点城市。为切实抓好试点，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指导意见，创新流

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，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保障

流动人口合法权益，结合惠济区实际，制定了《惠济区流动人口

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方案》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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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济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人口计生委 综治办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关于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推进流动人口计划

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人口流管

〔2010〕69 号），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

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方案》（郑政办〔2010〕90 号）

要求，结合惠济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按照统筹解决流动人口问题、维护社

会公平、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，以创新体制机制为核心，坚

持公平对待、服务至上、合理引导、完善管理的原则，通过统筹

规划、系统推进、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运行

机制，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权利，促进流动人口

与城市居民服务均等、和睦相处，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、资源环

境协调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，通过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

初步建立健全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、保障有力”的

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。构建全区流动人口综合

信息平台；实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办公“一站式服务”；实现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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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资源、社会资源、公共资源合理有效配置。2011 年，流动人

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率达到 60%以上；2012 年，流动人口

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率达到 80%以上；2013 年，流动人口基

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率达到 100%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统筹管理、综合决策

工作机制

成立党政领导负责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领

导小组，加强统筹协调，每季度召开一次协调会，解决工作中的

实际问题。制定和完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政策，

落实部门责任，形成相关部门协同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

等化工作合力。

区政府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履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职责，

各镇（街道）要强化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、市民化服务工作理念，

认真指导村（社区）加强流动人口属地化管理，为辖区居民（含

流动人口）提供“一站式”公共服务。

（二）大力推进流动人口信息化建设

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纳入政府信息化建设体系，

加大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力度，提高信息共享程度。

由区政府牵头，依托公安部门流动人口信息系统，对流动人

口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技术升级，构建权威、统一的流动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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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平台。建立健全流动人口信息系统应用、管理规章、制度。

根据相关职责部门的业务工作需求，设置不同的信息应用和管理

权限。

暂住人口协管员应严格履行工作职责，及时采集全员流动人

口信息，录入信息系统。

加强流动人口信息化硬件建设，2011 年全区所有村（社区）

都必须配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用微机。

（三）实行村（社区）“一站式”服务管理体制

由区政府牵头，公安、人社、人口计生、民政、司法、住房

保障、教育、卫生、工商等部门共同研究出台“一站式”服务管

理工作办法。运用统筹的方式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，创新工作载

体，建立流动人口综合服务体系。各职能部门根据业务特点和流

动人口的实际需求，在村（社区）设置专门服务窗口，为流动人

口提供相关服务，形成村（社区）“一站式”服务管理工作格局。

区政府各相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，完善流动人口公

共服务政策，履行部门职责。

人口计生委 负责使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计划

生育基本公共服务，建立运转高效、保障有力的流动人口计划生

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。

综治办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，整合部门管理力量和信息资

源，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


— 5 —

财政局 负责按照与户籍人口同等投入的标准，研究制定流

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管理项目和开支，将流动人口基本公

共服务均等化所需经费纳入区财政预算，确保流动人口基本公共

服务均等化工作正常开展。

人社局 落实好农民工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农民工重

点、难点问题；积极推动外来务工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工作，将稳

定就业 6 个月以上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就业、失业登记范围，免费

提供岗位信息。

社保局 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，积极推进流动

人口参加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和生育保险，提高流动人口社

会保障的覆盖面和社会保障水平。

公安派出所 负责做好出租屋房东的管理，落实“以房管人”

措施，对符合落户条件的流动人口，根据本人意愿，准予其户籍

迁入本市落户；强化暂住人口协管员的管理，督促其及时采集流

动人口的基本信息，及时录入流动人口信息系统。

教体局 结合惠济区实际，坚持以流入地属地安排为主，以

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，完善流动人口同住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政

策，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同住子女享有公平均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

利，并对流动人口计生家庭户的同住子女入托、入学提供优先优

待服务。

卫生局 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组织的优势，积极向流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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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宣传计划生育、性病、艾滋病防治等生殖健康知识；为实行计

划生育的流动人口家庭办理就医卡，可在我辖区医院就医就诊，

免除“挂号费”，扶助检查费免 20%（依据《郑州市惠济区人民

政府关于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的实施意

见》（惠政文〔2008〕70 号）），为流动人口提供与区域内户籍人

口同等的传染病防治、儿童预防接种、妇幼保健等均等化服务。

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督促物业管理单位积极配合社区居委

会采集物业管理范围内的流动人口基本信息；加强房屋出租管

理，为流动人口提供符合卫生和安全条件的居住场所。

司法局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法律援助。

工商分局 在办理各种证照时为流动人口提供与户籍人口

同等的服务。

（四）全面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

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在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

理方面，要做到同宣传、同服务、同管理、同投入、同考核。

1．宣传教育服务。强化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结合

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，积极开展关爱流动人口的主题宣传服务活

动，制作和发放免费宣传品，普及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以及

优生优育、生殖保健科普知识，保障流动人口免费参加有关人口

和计划生育法律知识以及生殖健康知识普及活动，引导流动人口

树立科学、文明、进步的婚育观念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知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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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达到 95%以上。

2．免费技术服务。各镇（街道）要完善政策，免费为流动

人口提供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服务项目，按规定为流动人口

提供免费的孕情环情检查。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在惠济区接受健康

检查免费率达到 100%，流动人口免费药具获得率达到 93%。

3．优生优育服务。全面启动流动人口“优生优育促进工程”，

对符合生育政策的流动已婚待孕妇女组织开展免费新婚培训、孕

前优生优育、避孕节育、生殖健康科学知识培训，孕前优生筛查

（风疹病毒、巨细胞病毒、弓形虫病毒、单纯疱疹病毒），对高

危人群提供叶酸或复合营养素等服务项目。推广出生缺陷风险评

估，开展出生缺陷一级预防，开展幼儿早教。做好宣传倡导，防

止发生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人工终

止妊娠行为，保证母婴安全。

4．生殖健康服务。各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为流

动人口提供生殖健康咨询指导，免费落实四项手术，提供必要的

随访服务，每 2 年进行一次妇科病普查，实行计划生育手术实名

登记制度，及时更新相关信息，实行网络化管理。

5．奖励优待服务。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利益导向

机制，对自觉落实长效避孕措施的流动育龄夫妻，要按规定给予

奖励；流动人口晚婚晚育或在现居住地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，享

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休假等待遇。为重病和夭折的独生子女父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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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特殊救助。

四、方法步骤及时间安排

（一）制定方案、动员部署（2010 年 12 月—2011 年 1 月

30 日）。区级制定方案、成立领导小组。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

做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活动相关准备工作，对开展流

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活动进行安排部署，为工作扎实开展

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工作开展阶段（2011 年 2 月 1 日—3 月 30 日）。各镇

（街道）、各责任单位按区政府要求制定方案，有重点、有计划

地制定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措施，并组织实

施。

（三）工作推进阶段（2011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）。各

镇（街道）、各责任单位根据方案要求，结合本辖区、本部门的

工作实际，有计划、有重点地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
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导小组，定期对各镇（街道）、

各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

（四）考核总结阶段（2011 年 11 月 1 日—12 月 15 日）。对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成员单位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

作情况进行专项评估。

（五）巩固提高阶段（2012-2015 年）。全面总结流动人口

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经验，基本实现均等化服务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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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区政府成立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

务均等化工作领导小组（见附件）；各镇（街道）也要成立相应

的组织机构，明确分工。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

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领导责任，将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

务均等化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健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

务均等化工作协调机制，组织协调落实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

等化措施，落实目标管理责任，兑现目标奖惩措施，形成统筹管

理、综合治理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体系。

（二）加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队伍建设。各镇（街

道）、各成员单位根据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需要，建立好流动人口

行政管理队伍。各村（社区）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按照每 500

名流动人口设 1 名专（兼）职工作人员的标准进行配备。各公安

派出所的流动人口协管员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做好流动人口信

息采集工作。各类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应依据流动人口规模配备

流动人口管理人员。明确基层流动人口工作人员职责，落实待遇，

建立绩效考评机制。

（三）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经费保障机制。将流动人口纳入

各级人口总数，按照经费投入的标准，把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

均等化管理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支出管理，做到专款专

用，确保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正常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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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考核评估。制定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考

核评估意见，将各职能部门、各镇（街道）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

务均等化工作情况纳入区政府目标管理体系，每年对流动人口基

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奖惩。

附件：惠济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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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惠济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杨 勇 副区长

成 员：王 锋 区政府办副主任

耿建伟 区人口计生委主任

程国顺 区发改统计局副局长

弓永占 区综治办副主任

魏 东 区财政局副局长

杨慧君 区人社局副局长

吴桂云 区社保局副局长

刘广顺 区城建局副局长

史金丽 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纪检组长

秦君强 区教体局副局长

王自欣 区卫生局纪委书记

李艳琴 区司法局副局长

李瑞霞 区民政局纪检组长

翟松峰 长兴路派出所副所长

范岩川 大河路派出所副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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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长松 区工商分局副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人口计生委，区人口计

生委主任耿建伟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区人口计生服务站站长严平任

办公室副主任。

惠济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区流动人口

均等化服务政策研究工作的宏观指导；研究制定流动人口均等化

服务政策、措施；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；研究提出促进流动人

口均等化服务的公共服务政策、措施和建议；督查落实领导小组

会议议定事项；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各成员单位负责

本部门范围内公共服务政策的调研、建议；负责落实领导小组制

定的完善公共服务的政策、措施；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主题词：卫生 计划生育 人口 方案 通知

主办：区人口计生委 督办：区政府办公室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

院。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 年 1 月 20 日印发


